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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
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1年4月5日14时30分许，在海珠区广州大道（天河北路-

洛溪大桥）快捷化改造系统工程-洛溪大桥拓宽工程项目施工现

场洛溪大桥（旧桥）北往南桥面上发生一起一般车辆伤害事故，

造成2人死亡，1人受伤，直接经济损失约366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

展事故调查工作，并于2021年7月28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提交

的《广州市海珠区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(中发〔2016〕32号)、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

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>的通知》(安委

办〔2021〕4号)和《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

管理厅关于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安办〔2021〕202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评估办

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广州市海珠区安委办组织成立“广州市海珠

区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”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组(以下简称评估组)，对相关单位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进行了评估,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过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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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
2022年5月29日，广州市海珠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牵头

成立评估组，评估组组长由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，

成员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市交警支队海珠大队、区住建局、区人社

局、区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以及南洲街道办事处有关同志组成。

评估组依据《评估办法》，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

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确定评估对象及评估内容

1.确定评估对象。评估组根据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发布的

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确定此次评估对象为广州洛溪桥拓宽建设有

限公司(广州市中心区交通项目管理中心)（以下简称广州洛溪桥

拓宽建设）、保利长大工程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（以下简称保利

长大一分公司）、广东振邦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

东振邦机械）、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广州

珠江监理）、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柳州东

方工程）、区住建局、南洲街道办事处。

2.确定评估内容。评估组逐项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防范

和整改措施建议，评估事故责任单位、相关企业和有关部门落实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采取的具体措施以及工作成效，对事故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罚建议等落实情况。

（三）开展评估工作

1.评估组依据区政府批复的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调阅“4·5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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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案卷资料，对接“4·5”事故原事故调查组成员了解相关情

况，收集有关证据材料。

2.对广州洛溪桥拓宽建设、保利长大和广东振邦机械以及广

州珠江监理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、文件、档案、台帐、通报等进

行了审查，并通过走访现场、座谈问询等方式了解落实责任追究、

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具体举措及工作成效。组织召开海珠区评

估督导检查工作会议，整体评估“4·5”事故各责任单位防范和

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况，并形成了初步意见。

3.评估组通过查阅广州洛溪桥拓宽建设、保利长大、广东振

邦机械、广州珠江监理、区住建局、南洲街道办事处的“4·5”

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的相关文件，整体评

估相关政府部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的落实情

况。

二、总体评估意见

从海珠区广州大道（天河北路-洛溪大桥）快捷化改造系统

工程-洛溪大桥拓宽工程项目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责任追

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总体情况看，评估组认为:“4·5”事故结案

后，各相关单位能够对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，逐一落实防范和整

改措施及责任追究建议，总体达到了“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

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

到教育不放过。”的事故调查处理原则要求。

（一）海珠区广州大道（天河北路-洛溪大桥）快捷化改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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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工程-洛溪大桥拓宽工程项目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各

责任单位及相关政府部门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责任追究建

议均已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海珠区广州大道（天河北路-洛溪大桥）快捷化改造

系统工程-洛溪大桥拓宽工程项目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各

责任单位针对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指出的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问

题，已开展相应的防范和整改措施，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及问题，

暂时得到解决。

（三）海珠区广州大道（天河北路-洛溪大桥）快捷化改造

系统工程-洛溪大桥拓宽工程项目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各

责任单位检视自身安全管理工作，同时汲取事故教训，开展事故

警示教育，举一反三，基本落实了《事故调查报告》提出的防范

和整改措施建议。

（四）相关政府部门多措并举、举一反三开展整治工作，在

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三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判决书、处罚决定书、各责任单位的公

司处罚通报、相关政府部门的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工作情

况函等文件，已明确《事故调查报告》中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及责

任人员的处理情况，具体如下表：

（一）人员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人员 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

- 5 -

1
谷某奇（桁

架操作员）

建议由司法机关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

一款的规定追究其刑事

责任。

2021年4月20日广州市公安局海

珠区分局决定对其逮捕，现在广

州市海珠区看守所羁押。目前已

移送海珠区人民检察院进行起

诉。

2
冼某成（驾

驶员）

建议由司法机关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第一百三十四条第

一款的规定追究其刑事

责任。

2021年4月13日广州市公安局海

珠区分局决定对其取保候审。目

前已移送海珠区人民检察院进行

起诉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及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广东振邦机

械设备租赁

有限公司

（租赁单

位）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

条第一项的规定，依法

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作

出罚款人民币肆拾捌万元整

（¥480000.00元)的行政处罚。

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于2022年8月4

日受理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

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；2022年9

月5日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强

制执行的《行政裁定书》（编号：

2022粤7101行审6887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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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李某锋（广

东振邦机械

设备租赁有

限公司主要

负责人）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二条

第一项的规定和《生产

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493

号令）第三十八条第一

项的规定，依法对其给

予行政处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作

出罚款人民币肆仟叁佰贰拾元整

（¥4320.00元）的行政处罚并结

案。

3

保利长大工

程有限公司

第一分公司

（实际施工

单位）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

条第一项的规定，依法

对其给予行政处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作

出罚款人民币肆拾贰万元整

（¥420000.00元）的行政处罚并

结案。

4

何某（保利

长大工程有

限公司第一

分公司安全

生产主要负

责人）

建议由住建部门按照

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

理条例》第六十六条第

三款的规定，依法对其

给予行政处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对其

作出罚款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整

(¥150000.00元)的行政处罚并

结案。

5
柳州东方工

程橡胶制品

未直接或间接导致该事

故发生，故不追究事故
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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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

（伸缩缝销

售安装）

责任。

6

文水平（柳

州东方工程

橡胶制品有

限公司安全

生产主要负

责人）

已依法履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十八条规定的安全生产

管理职责，故不再追究

其个人的事故责任。

--

7

广州珠江工

程建设监理

有限公司惠

州分公司

（实际监理

单位）

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一百零九

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

政处罚。

广州市海珠区应急管理局对其作

出罚款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

（¥350000元)的行政处罚并结

案。

四、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组通过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件、走访核实等方

式，针对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的发生原因及事故后落实事

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情况开展评估工作。经评估，参建各方对施工

现场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、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

训、安全技术交底形式不完备、从业人员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、

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形式不完备等原因进行整改，都给予了较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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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，参建各方具体整改措施如下：

（一）广州洛溪桥拓宽建设具体整改措施

1.立即全面停工，督促项目严格按文件通知要求落实相关管

理工作。

2.2021年4月7日，组织项目部、监理单位及长大一公司相关

人员针对“4.5”事故召开安全风险管控专题会议。

3.2021年4月8日，组织项目部、监理单位组织召开“4.5”

事故安全会议，要求项目部制定安全培训教育和隐患排查治理计

划，切实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，提高风险管控和事故防范能力，

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。

4.2021年4月13日上午，联合总监办、长大一分公司按照“一

线三排”要求开展了隐患排查治理，隐患分级分类和清单化，明

确责任人按期落实了整改。

5.督促项目部切实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。要求项目部对施

工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检查，不留死角，对排查发现的问要立即采

取措施加以整改，提高风险管控和防范能力。

（二）保利长大具体整改措施

1.制定全员安全培训教育和三级技术再交底计划，并按计划

开展安全教育培训交底工作。

2.开展“一线三排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。

3.由一分公司牵头，组织开展一次针对现阶段施工存在的风

险源的应急演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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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2021年4月10日至16日，项目部组织所有施工班组进行了

安全培训、教育、交底会议，共计235人次，覆盖率100%。

5.2021年4月6日至20日，保利长大、长大一公司和项目公司

分别对施工现场全线进行了安全检查，项目部联合总监办、长大

公司、项目公司多次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（包括旧桥面、

旧桥底）。安全方面重点排查施工现场机械设备及车辆状况、临

边防护措施、临时用电隐患、消防安全、高空坠物、交通安全和

文明施工等，排查出的隐患已按“四定”原则落实了整改并回复。

6.在桥面出入口配备三角方木，要求所有车辆及机械设备进

入桥面在停留状态及作业过程中轮胎下方垫塞方木。

7.在旧桥面安装测速仪，设置人车分流区域。

8.在旧桥面施工的临时用电线缆要架空布设，采取满足规范

的相关要术等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，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

生。

（三）广东振邦机械具体整改措施

1.立即全面停工，严格按照项目部文件通知要求落实相关管

理工作。

2.组织班组人员参加项目部的安全培训、教育、交底会议。

3.参与项目部联合总监办、长大公司、项目公司组织的安全

隐患排查治理，重点排查施工现场机械设备及车辆状况、临边防

护措施、临时用电隐患、消防安全、高空坠物、交通安全和文明

施工等，排查出的隐患已落实了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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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配备三角方木，要求所有车辆及机械设备进入桥面在停留

状态及作业过程中轮胎下方应垫塞方木。

（四）广州珠江监理具体整改措施

1.加强监理部管理力量

①派驻部门副经理王某清驻场管理。

②将付某调离监理部，更换经验丰富、能力更强的冼亚军担

任总监代表驻场管理。

2.提高监理部管理要求

①强化监理部内部管理

一是落实每日早班会制度，增加团队信息沟通的有效性，由

总监主持，王某清副经理参会。监理部每日由项目负责人（或总

监代表、安全总监）组织召开内部早班会议，会议针对前一天的

安全监理工作进行汇报和讨论问题解决方案，项目负责人对当天

工作进行布置安排。二是通过信息化手段，调配视频监控、无人

机到项目辅助项目管理团队加强现场安全管理。三是通过项目监

理信息化管理系统全面落实可视化管理工作。要求监理部所有人

员使用信息化系统，将现场安全巡视、危大作业专项巡视、质量

巡视及验收等，通过拍摄现场实际情况照片、自拍照和小视频，

巡视和验收结束后及时在信息系统进行登记记录，上传照片，做

到资料真实并具可追溯性、现场可视化管理。

②全面加强项目安全隐患排查整治

一是要求监理部事故后组织对项目进行全面安全隐患排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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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出安全隐患通知单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。二是要求复工前监

理部组织全面对项目再次进行全面安全隐患排查，督促施工单位

全面整改，符合安全条件才能同意复工。三是要求监理部组织参

建设单位召开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专题会，全面分析项目安

全管理状况，提出具体的安全要求。

3.加强对项目的管理

要求惠州分公司加强对该项目的二级管理力度，特别是加强

对项目节假日期间的监督管理。

五、责任单位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“4·5”一般车辆伤害事故调查处理结束后，参建各方深刻

汲取事故惨痛教训，通过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

各项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，加强重大风险源辨识管控，落实安

全隐患闭环管理；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完

善“一线三排”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强化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

风险管控力度，采取确切有效措施消除事故隐患，提升自身安全

管理能力；大力开展事故警示教育和应急处置培训，组织应急演

练等举措，举一反三；监理单位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监理责任

等。

相关政府部门通过开展整治工作、加强对所属行业重点项目

的监管力度、以及对相关企业安全督导教育及车辆隐患排查等方

式，多措并举、举一反三加强安全管理监管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

其他同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，参建各方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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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情况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广州洛溪桥拓宽建设

1.加强重大风险源辨识管控。

2.督促在建项目加强落实安全培训教育，提高从业人员安全

责任意识。

3.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严格施工现场管理。

4.督促在建项目落实安全生产防范措施，提高风险管控和防

范能力。

5.以本次事故为教训，切实加强安全教育与培训，增强法制

观念，提高职工安全技术素质，确保安全管理的持续性与有效性，

保证企业的安全运行。

（二）保利长大

1.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

任制。事故发生后，保利长大公司组织项目部全体管理人员于

2021年4月6日召开了事故警示教育会议，对事故经过及原因进行

剖析，举一反三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制定事故防范措施和事故

的工作计划。

2.召开事故警示教育及岗前培训、交底会议，共计235人次，

覆盖率100%。

3.组织安全隐患排查整改。按照“一线三排”要求开展了隐

患排查治理，隐患分级分类和清单化，同时明确整改责任人，并

按期落实了整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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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开展应急演练。联合监理单位、项目公司结合现阶段施工

作业特点组织开展“物体打击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演练”。

（三）广东振邦机械

1.建立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公司逐层签订目标责任状，树

立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的观念。

2.对违章作业行为，加大追究处罚力度。

3.充分发挥公司安全生产委员会的作用，由公司负责安全生

产日常监督管理和重大事故的处理，统一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安全

工作，谁主管谁负责，职责分明，避免相互扯皮，做好公司的安

全生产工作。

4.开展经常性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及安全生产教育。

（四）广州珠江监理

1.树立“安全第一”意识

①要求公司全体员工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第一意识，安全管理

是监理工作的第一要务，安全是企业的生命线；

②要求各项目管理公司、分公司全面加强安全意识教育，加

强二级工程管理力量，彻底解决安全管理“上热中温下冷”的旧

面貌。

2.进一步理清安全管理责任

①加大培训力度，强化应知应会教育；

②优化公司工程检查评价机制，进一步拆解安全管理责任，

责任划分落实到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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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惠州分公司要深刻检讨，认真剖析内部管理问题，着力强

化弱项，全面加强工程管理力度。

3.强化安全管理制度的执行力

①全员加强学习现行关于工程管理的各类法律法规、规范，

现场各项管理标准必须按规范执行；

②建立公司各级领导的巡查制度及工作标准。

4.坚决对事故责任人进行问责

①要求安全督察部进一步完善问责实施办法，重点提高对企

业造成不良影响的问责追责力度，在2022年1月1日出台新的问责

实施办法；

②责令惠州分公司深刻反省、整改。

5.强化节假日管理

要求人力资源部牵头针对节假日项目管理薄弱这一突出问

题，研究、制定节假日休假制度，理顺公司节假日项目

6.强化监理履职八项管理工作

要求各部门按照会议提出的关于加强监理履职的八项管理

工作要求，立即组织在管项目安全管理工作大检查，切实消除管

理薄弱环节。

六、区住房和建设局事故教训汲取及举一反三工作情况

1.加强组织动员。2021年4月13日，海珠区政府在区会议文

化中心礼堂召开全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暨建筑工地规范整顿工

作会议。海珠区常务副区长、区住建局、区水务局、区应急管理



- 15 -

局、各街道，以及辖区内房屋和市政工程、水务工程的建设、施

工和监理单位负责人，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合约880人参加本次

会议。

会上，重点部署全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具体内

容和安排，要求各类建设项目立即开展整顿自查，将安全生产各

项措施落到实处。最后，常务副区长强调：各职能部门、各街道、

各企业一是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

于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将建筑领域安全生产工作

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“头等大事”来抓，将“一线三排”

工作机制细化落实到每一个施工项目、每一个工作面、每一名施

工人员，抓紧抓实抓细专项整治。二是要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

严执法、重实效”的要求，迅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，及

时闭环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三是对专项整治排查工作不重视、或

施工现场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建设工程，各职能部门、各街道必

须用铁的手腕加大检查处罚力度，通过持续停工、信用惩戒、行

政处罚等方式，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。

2.督促企业自查整顿。为进一步落实防范安全事故再次发

生，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建工地安全生产整顿自查工作的

通知》，要求各在建工程自4月14日起开展停工整顿自查，由项

目各方负责人带队深入现场，重点整治现场管理架构、危大工程、

安全防护和安全教育情况，形成自查报告。并通过视频监控和现

场巡查方式，大力整治违规施工或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、不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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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项目企业，确保辖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整顿到位。

3.开展建筑起重机械安全检查。重点对施工现场塔吊、施工

升降机、移动起重机械等设备的安全现状进行检查，督促在建工

地开展自查自纠：一是按照《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规定》，检

查各方安全管理责任人是否到岗履职、各类设备技术资料、产权

备案和使用登记是否落实；二是检查起重机械设备健康状况及维

保情况，杜绝设备“带病运行”；三是检查执行操作规程情况，

是否有违规作业，特种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资格证件上岗；四是

检查起重机械的安全防护和吊装交叉作业情况，重点防范高坠事

打击事故发生；五是检查起重机械设备与建筑物间的连接是否牢

固，防止设备失稳倒塌等。本次排查起重机械隐患共47项。

４.开展在建隧道工程安全生产检查。区住房和建设局于

2021年7月27～29日开展区内在建隧道工程（含地铁、综合管廊）

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共出动约136人次，共检查在建隧道工程项目

40个，发现存在隐患问题67个，其中发出整改执法文书9份。检

查组通过对施工安全管理情况、隧道施工全过程安全管控情况、

隧道施工应急动员和指导各项目在确保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，

分批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综合应急演练，提高建筑从业人员

的安全意识和防范技能。今年6月，指导在建项目开展“安全生

产月”综合应急演练98场次，参与演练2833人，设置展板标语等

160余块，开展安全教育培训79项次，累计培训工人4532人，组

织参与安全知识专题线上讲座4次。



- 17 -

5.下一步工作计划。一是继续推进海珠区安全生产百日攻坚

有关工作，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四个一律”要求，对不落实安全

管理工作的项目立即予以停工整顿。二是制定了《海珠区房屋建

筑和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》，从2021年8月起至9

月30日，开展海珠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，重点针对综合管

廊项目、危大工程、建筑起重机械等内容进行专项检查，进一步

夯实今年国庆前期安全生产环境。三是加强汛期安全排查力度，

督促各项目落实汛台风防护工作，提前做好应急撤离场所联络工

作，按照区三防指挥部有关通知，随时落实人员安全撤离等。

七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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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免予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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